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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9/2021_2022__E9_80_9A_

E4_BF_A1_E5_85_AC_E5_c36_459027.htm 原告中国音乐著作

权协会，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南大街85号。 被告广州XX

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环市东

路XXX-XXX号XXX广场XX楼XX室。 被告北京XX通信有限责

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XX街58号。 一、案情 原告中国

音乐著作权协会与被告广州XX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XX易公司）、北京XX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XX公司）发生侵犯著作权纠纷，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音著协起诉称：苏越是歌曲《血染的风采》的

曲作者，其已将该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录制发行权

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委托音著协管理。现发现XX易公司在其开

办的www.163.com网站铃声传情项目服务中，未经作者许可，

将歌曲《血染的风采》提供给移动电话用户供音乐振铃下载

使用。北京XX公司向移动电话用户提供增值服务项目，使任

何一个移动电话用户均可以利用其收费项目下载涉案歌曲。

二被告上述商业性使用行为，构成了对作者著作权的侵害。

现音著协根据与作者签订的委托协议，以音著协的名义提起

诉讼，要求二被告立即停止使用音乐作品《血染的风采》，

公开向音著协和作者苏越赔礼道歉，共同赔偿因侵权行为造

成的经济损失113 182.50元，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花费

的合理支出6300元。 二、审理结果 法院认为，音著协依据双

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事项及相关法律规定，作为原告提起

本案诉讼，对于其诉讼主体资格，法院予以确认。XX易公司



未经苏越许可，将其谱曲的《血染的风采》歌曲收录进其在

网上开办的栏目中，供不特定的移动电话用户下载使用，这

一商业行为构成了对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应承

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在实施信息的接收和发

送行为过程中，北京XX公司在主观接受程度上始终是被动的

，仅是利用自身的行业特点和经营优势提供设备，对信息的

接收和传送提供了联接平台，而责令侵权信息的提供者XX易

公司立即停止发布涉案侵权信息，足以制止侵权行为的继续

。综上，法院判决：1. 广州XX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未经许

可不得向公众传播歌曲《血染的风采》；2. 广州XX易计算机

系统有限公司向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支付赔偿费10 000元，公

证费1300元；3. 驳回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意见 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北京XX公司是否应该承担侵权

责任的问题。 根据我国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构成侵害著作

权的行为人必须在主观上具有过错。本案原告要求北京XX公

司承担侵权责任，须证明北京XX公司是涉案侵权作品的发布

者，或者北京XX公司对接收的信息的法律状态具有审查义务

却疏于审查，或者在权利人告知其传输了侵权信息后，北

京XX公司有能力剔除侵权信息而不作为。在本案中，北京XX

公司设置的短信网关为接收XX易公司发送的信息及向移动电

话用户发送该信息提供了短信平台，它成为移动终端用户与

互联网之间连接的纽带，从而实现移动电话到互联网、互联

网到移动电话的双向沟通功能。北京XX公司接收的信息是

由XX易公司选择后发布的，北京XX公司并不对信息内容进行

遴选。而XX易公司向北京XX公司传输包括涉案侵权歌曲在内

的生成消息是以二进制编码信息形式通过互联网发送至短信



网关，在目前的实际运行中，短信网关无法对所传输的信息

进行识别、记录和编辑等任何处理，亦无技术能力将已知的

侵权信息予以剔除、过滤。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整个接收、

传输过程均是在计算机之间进行的，在客观上是机械、全自

动的。在实施信息的接收和发送行为过程中，北京XX公司在

主观接受程度上始终是被动的，仅是利用自身的行业特点和

经营优势提供设备，对信息的接收和传送提供了联接平台，

北京XX公司因其向公众和网络公司提供基础设备服务并因此

而收取费用的行为不能成为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结合本

案的实际情况，如责令提供基础设备的服务商停止相关服务

，则对社会公众利益和网络技术的应用与发展都是无益的。

而责令侵权信息的提供者XX易公司立即停止发布涉案侵权信

息，足以制止侵权行为的继续。因此，北京XX公司的行为不

构成对苏越著作权的侵害，原告对该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

法院不予支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